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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差评师”出没外卖平台：小数额敲诈，6元可买一条差评

在外卖平台开店的赵铭（化名）称近日
遇到了“职业差评师”，对方索要 1800元未
果，他的新店被恶意差评连续攻击近半个
月，导致店铺的评分和销量急转下降。

与此同时，广州另一家店铺店主也称接
到了“职业差评师”打来的敲诈勒索电话，店
主称最终支付1300元“赔偿费”息事宁人。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调查发
现，“职业差评师”现象存在于各大电商平台
和餐饮外卖平台，有的利用平台的评分规则
和店主对差评的恐惧心理，实施敲诈勒索；
有的活跃在 QQ等社交平台的群里招揽客
户，提供“刷评”服务，如收费替人打压竞争
店铺，不到1000元即可购买30个左右的“差
评”。

对此，一外卖平台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
闻，平台已经接到了多个关于“职业差评师”
的问题反馈，目前设立了专门的运营团队对
评价进行审核处理，但治理难度较大，建议
店铺在向平台反映的同时，报警处理。

前述两名店主称，他们均选择了报警，
但因“证据不足”等原因，未能获得立案。

据公开报道，近些年发生多起“职业差
评师”案件，有“职业差评师”因敲诈勒索罪
被判处1年至2年不等的刑期。

差评集中出现，商家称遭勒索1800元
赵铭在广东惠州经营着一家专送外卖

的店铺，今年 10月中旬，他在同市的仲恺高
新区又开设了一家分店。

10月22日晚上9点多，在结束了一天的
生意后，赵铭收档回家。到家后，他点开外
卖平台，查看顾客一天对菜品的评价，发现
在这一天分店连续收到7条负面评价，如“吃
出个蟑螂腿这给我恶心的”“那个牛肉臭死
了不知道放了多少天”“蛋和青菜都是生的”
等等，大多和食品卫生相关。

这些评价让赵铭惊出了一身冷汗，倍感
意外。赵铭称，自己的店铺格外注重食品卫
生，新店更是格外用心。“新店刚开始销量还
不是很高，最怕就是出现这种恶意评价，我
当时想是不是附近的商家，看到我抢了他们
的流量，所以才来搞我们。”

赵铭说，当晚有一个陌生人添加了他的
微信。对方发来了几张“差评”截图，并表示

“混饭吃，看下多少全删”。赵铭提出可以将
点餐钱全部退回，对方回复“1200全删，还有
十多个没评”。赵铭多次和对方协商删除差
评，但对方态度强硬，称只有转账才会删掉
差评，如果不转账第二天将会继续评。

第二天营业后，赵铭的店铺又收到了七
条差评，他暂时关闭了店铺，“按照开店经
验，如果一开店评分就一直往下掉就很麻烦
了。”他说，对方删除差评的价码也从1200元
提升到了 1800元，并表示，“现转现停，不然
换执照都搞你。”

赵铭向外卖平台反映情况，但平台客服
人员表示只能删除部分被识别为“恶意评
价”的内容，其他评价因证据不足不能进行
处理。10月 25日再次营业后，赵铭的店铺
又开始陆续收到差评，直至11月6日对方才
没有再继续纠缠。赵铭称，其间共收到了40
条差评，其中28条被平台拦截，12条出现在
评论里。

赵铭说，在这些差评的影响下，赵铭的
店铺评分跌至 4.6分，接单量也大幅下滑，

“新店开业的第一个星期日均接单量都在
140单左右，在这些差评出现后，现在每天接
单量只有50左右了。”自己是贷款12万元开
的这家分店，如今不仅没回本，眼看还要砸
在手里。

选刚开不久的店，要钱不超过两千元
赵铭称，事发后，在联系外卖平台的同

时，他也在惠州当地报警，但派出所以“涉案
金额不足2000元”为由，没有立案。

“难道就没有人能治得了他们吗？”赵铭
说，虽然涉案金额低，但积少成多。他向澎
湃新闻出示的聊天记录里，对方曾说：“我们
不是针对你一家，针对你一家哪止一天几单
……你这家跟太久了，老板都不够给我开工
资了。”这让赵铭认为，对方是有组织的团伙
作案。

对此，17日，惠州市公安局仲恺高新区
分局民警向澎湃新闻介绍称，是否立案是按
照全国通行的标准来执行的，案件不同情况
采用的定性标准也不同。对于外卖商家受
恶意差评勒索一事，目前分局已经了解到情
况并上报进行处理，最终结果会通知报案
人。

几乎与赵铭同期，在广州白云区经营一
家煲仔饭店的店主李航（化名）也称遭遇了

“职业差评师”，“我们的店已经开了 3个多
月，美团外卖评分一直都维持在4.8分，但在
10月底，突然出现了一波差评。”

李航说，差评第一次集中出现是在10月
31日，当天有9条，且大多和食品卫生相关，

“说菜里有头发、有馊味、吃了拉肚子什么
的。我当时真的以为存在食品卫生问题，当
晚就开会要求所有员工都要戴头套和口
罩。”

然而次日一早，店铺接到了一个电话，
对方表示昨天点外卖吃坏了肚子，要求店铺
负责人出面给一个说法。李航称，他接电话
后，对方换了说法，“他问我昨天是不是收到
了很多差评，如果想删掉就‘补偿客户’1500
元，要不然会有更多差评。”李航没有同意。

此后两天，李航发现每天店铺都会收到
七八条有关食品卫生的差评，而往常一周也
不过两三条。李航说，向平台申诉后，5条同
一账户给出的差评被删除，但其他差评还
在，店铺评分也跌至 4.6分，销量随之下降。
他尝试联系对方录音取证，但总是无法打
通。

11月 3日上午，对方更换手机号后再次
打来电话，“他们很谨慎，还是说吃外卖吃坏
了肚子，要赔医药费，不赔的代价也看到

了。我问赔 800元行不行，他说人工费都不
够，还说他们吃我们家（外卖）都吃腻了，给
钱大家都轻松。”

李航称，他最终向对方提供的微信支付
二维码里转账了1300元。

转账后，李航立刻前往当地派出所报
警。他说，警方认为证据不足，未予立案。

“因为两次都是他们联系我，我的手机没有
录音功能，以为转账就有证据了，但没想到
还是不行。”

11月 17日，李航曾前往咨询的白云区
均禾派出所民警告诉澎湃新闻，该派出所也
是首次接到有关职业差评勒索的报警，由于
报警人只提供转账记录，无法确定对方存在
敲诈勒索行为，建议商家在遇到这种情况
后，先不要给钱，而是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
搜集敲诈证据，“比如不给钱就继续给差评
这种话，搜集到证据后就来派出所报警，我
们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的。”

该民警表示，敲诈勒索有立案标准，但
具体还要看实际情况。

李航说，遭遇集中差评后，自己店铺销
量直线下降，如果评分低于 4.5则店铺发展
更为困难，“我们现在就开始搞各种优惠活
动，希望能赶紧把评分搞上去。”

和赵铭一样，李航遭遇差评的店也是刚
开不久，都是在积攒信誉的阶段，而写差评
的人索要的金额均不超过两千。

“6元一条差评”
澎湃新闻记者搜索发现，“职业差评师”

团队不仅暗中存在，甚至明码标价地“接
活”。

记者通过QQ群搜索，找到多个针对某
外卖平台的“差评”或“刷评”群，在群里发布

“刷评需求”，就会有人私信联系。
一自称“专业刷单刷评”的账号称，其手

下有多个刷单群，付钱后当天即可进行刷
单，“（外卖）刷销量和带字好评 4元一条，量
大优惠。”

她告诉澎湃新闻，大多外卖店主找过来
都是给店铺刷销量和好评，但如果需要打击
竞争对手，刷评团队也可以给竞争对手店铺
刷差评，但差评价格为每条6元，且需负担点
餐费。对方称，差评会影响刷屏账号的评
分，对账号伤害较大，所以价格偏高，但差评
对店铺影响较大，“一般刷二三十条就差不
多了”，总价不超过1000元。对方还表示，如
果一家店购买30条差评，就至少要再给自己
刷100个好评，否则他们“没钱赚”。

网上购买“差评”，不到 1000元可买 30
条。

在问及 30个差评会对一个美团外卖店
铺造成多大的影响时，对方称“大店肯定销
量下降很多，小店可能开不下去了”，其还表
示，评价内容真实，每个账号只评一次，可分
开在一周内进行评价，不会被对方店主或平
台系统察觉。

针对上述情况，11月 16日，澎湃新闻记
者联系了一家外卖平台，一名工作人员表
示，平台也接到了多个关于“职业差评师”的
问题反馈，目前正在着手处理，但治理难度
较大，建议店铺向平台反映的同时，报警处
理。

“我们现在已经设立了一个公信力运营
团队专门对评价进行审核处理，采取系统自
动识别+人工受理商户投诉的方式，对恶意
差评进行筛选。”该工作人员说，如果商家遭
到了职业差评师攻击，可以通过商家后台、
商服电话来向平台进行投诉，平台的公信力
运营团队会对问题进行处理。

对于给出恶意差评的账号，该工作人员

称，平台如果核实到会员的评价确实存在职
业差评等违规行为，将根据用户诚信公约，
对用户的诚信分进行扣除。

有“职业差评师”被判刑
澎湃新闻记者搜索发现，赵铭和李航遭

遇的“职业差评师”并非偶然，早在前两年，
“职业差评师”就开始活跃在电商领域。

近日，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就对一起
职业差评师案做出了一审判决。法院查明，
2018年4月，被告人蒋某龙在天猫、京东、拼
多多等电子商务平台上挑选有“瑕疵”的商
品，组织学员恶意下单购买，学员收货后即
以产品质量不合格、宣传与商品实际不符等
理由，威胁店铺商家，实施敲诈勒索。蒋某
龙则除自己购买商品实施敲诈勒索外，还先
后发动学员恶意购买数十家网店的商品索
赔获利，并从学员获利中提成或从雇请其打
压竞争商铺的人员处获得报酬。另一被告
人汤某浩则是蒋某龙的学员，三次恶意购买
数家网店的商品，以给差评并向工商投诉为
由敲诈卖家。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蒋某龙、汤某浩
利用商家害怕被检举、处罚以及影响营业的
心理，在购买前即掌握了商品的“瑕疵”，且
有敲诈勒索的预谋。一审以敲诈勒索罪分
别判处被告人蒋某龙、汤某浩有期徒刑2年、
1年，分别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5000元。

11月 16日，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
师窦贤尚向澎湃新闻分析称，根据《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十五条规定，消费者有权对
商品和服务进行监督并作出评价，但消费者
评价应本着真实、客观、诚实信用的原则，如
故意作出虚假评价，损害商家社会形象，不
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也给商家造成负面影
响，则可能构成侵权，商家有权追究其侵权
责任。

“‘职业差评师’并非普通消费者，故意
制造虚假评价向商家索要钱财，不仅侵害商
家财产利益，也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显然
是违法行为，甚至可能构成犯罪。”窦贤尚表
示，“职业差评师”为了索取钱财，采取差评
威胁商家的手段，迫使商家向其支付费用或
交出财物，其行为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敲诈
勒索罪的主观和客观要件。

按照《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敲诈勒索
公私财物数额较大（财物价值二千元至五千
元以上），或多次敲诈勒索（二年内敲诈勒索
三次以上），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敲诈勒索公私财
物数额巨大（财物价值三万元至十万元以
上）或有其他严重情节，处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敲诈勒索公私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财物价值三十万元至五十万
元以上）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处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窦贤尚告诉澎湃新闻，“职业差评师”通
常对多家商家实施敲诈勒索行为，一家敲诈
金额或许不足二千元，但如果多家敲诈勒索
累计金额达到敲诈勒索财物数额较大的起
刑标准，且符合多次敲诈勒索的情形，也构
成敲诈勒索罪。

此外，窦贤尚介绍称，如果“职业差评
师”曾因敲诈勒索受过刑事或行政处罚，或
以有组织的黑恶势力名义敲诈勒索商家，甚
至造成商家相关人员精神失常、自杀或其他
严重后果的，则可以被认定为“其他严重情
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从重处罚。


